
温州肯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安全生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温州肯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简称“基金会”）

安全生产工作，保障工作人员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日常生产和生活秩

序，促进基金会改革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温

州肯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等相关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基金会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安全生产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安全

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和应急预案的制定并监督执行、安全教育培训、重大

危险源监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安全费用提取及使用、安全生产

标准化实施。 

第三条  基金会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坚持安全发展，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建立健全“统一领导、落实责

任、分级管理、分类指导、全员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二章  责任体系和工作职责 

第四条  基金会实行安全生产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管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

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第五条  理事长是基金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秘书长对基金会安

全生产工作负总责。 

第六条  基金会员工对本职岗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责任。 

第七条  学校对基金会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和监

督检查。 



第三章  安全生产措施与保障 

第六条  学校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发展计划，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

责任制，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分析、布置、督促和检查学校的

安全生产工作。 

（一）校园安全管理 

1.基金会工作人员必须认真贯彻《校园治安管理条例》，加强保卫

工作，以保证师生和财产安全。 

2.全体教职工必须认真学习、贯彻“条例”，加强创安和防火意识。 

3.学校必须建立“创安领导小组”，制定安全制度，定期召开治安、

消防、安全工作会议，分析、布置、检查工作，及时沟通信息、消除隐

患、确保安全。 

4.校园内一切土地、房舍、动产、不动产、花草林木和公共设施等

公物均应爱护，不得任意侵害和私人占有。使用和移动公物，须经有关

部门及管理人员同意，不得擅自动用和移动。 

5.加强学校门卫和来客登记工作，保障人员安全。加强防火安全工

作，做好防火、防盗、防蛀等工作。 

6.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安全安全意识和自护能

力。 

7.全体教职员工均应严格履行岗位责任制，不得擅离职守，谨防事

故的发生。      

（二）校园消防安全 

1.办公场所消防工作是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贯彻“以防

为主”的安全工作精神，确保公共财产和全体师生的人身安全，基金会



职工均应结合教育教学实际经常性地对学生进行防火、用火等消防安全

知识教育。在节日期间更应加强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的教育。 

2.消防设施配备应严格按要求配齐，学校后勤部负责组织采购、装

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损坏此类设施。 

3.办公场所不得私拆乱接电路，严格使用明火。 

4.办公场所应始终保证防火疏散通道的畅通，任何个人或部门不得

以任何理由阻塞防火疏散通道，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三）财务安全 

1.基金会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财经制度，接受会计核算中心监

督，正确执行国家预算，保护国家资金、财产和物资安全，向一切违反

财经纪律，铺张浪费，弄虚作假的行为作斗争。 

2.依靠群众，实行财务透明公开化原则，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接受

群众监督。 

3.严格执行财务手续，遵守财务审批制度。 

4.凡有收入全部入账，不设小金库，坚决抵制挪用公款。 

5.财务人员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与业务能力，做到勤俭廉洁奉公。 

（四）财产保管安全 

1.基金会财务保管理人员要做好捐赠物资保障供应工作，做好物资

登记工作。 

2.每学期清点财产一次，损坏、报废及时处理并办好手续。 

3.物品借出要做好借还物登记手续，超时归还日期应负责追还所借

出的物品。 



4.经常检查物品的使用情况，及时进行维修，尽力延长物品使用寿

命。 

5.保管人员有责任向使用人进行爱护公物教育，做到人人爱护公共

财物。 

6.基金会财产物品要及时上册，落实到人进行保管。 

第四章  应急管理与报告 

第七条  基金会应当配合学校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制定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包括综合预案、专项预案及现场处置预案，重

点是应急救援组织及其职责、应急救援启动程序、紧急处置措施方案、

应急救援组织的训练及定期演练、应急救援设备器材的储备和经费保

障。 

第八条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当事人或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及时

采取自救、互救措施，以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保护好事故现场，

同时向上级主管领导和有关职能部门报告。 

第九条  接到事故报告后事故第一责任人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

速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并按事故报告规定如实上报事故情况，不

得隐瞒、谎报或故意拖延不报，不得破坏事故现场和毁灭有关证据。 

第十条  事故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

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已经采取的措施； 



6.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第十一条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遵循“四不放过”的原则，即事

故原因没查清不放过、整改措施没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没受教育不放

过、责任人员没处理不放过。基金会应当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过程、

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确定事故责任人，提出事故处理意见和防范

措施的建议，并形成事故调查报告。 

第五章  安全考核和奖惩 

第十二条  建立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机制，根据考核和检查情况对有

关单位及个人进行通报表扬或批评。 

第十三条  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需及时整改，对重大隐患应停止教

学科研行为，并立即整改，拒不整改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对违反安全生产相关法规、制度及标准，造成生产安全

事故的，视情节和后果追究其责任。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部门依法处

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法律、法规中另有规定的按

其规定执行。 

 

 

温州肯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2020 年 5 月 15 日 


